
“投资100多万的康复院开不了业”追踪

2009年6月23日 星期二 主编 王长善 编辑 黄波涛 校对 广莉 版式 白贺

郑州社会

没有起诉资格被驳回
中原区法院审理认为，民办非企业自政府

民政部门登记时成立，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在
未经有关部门登记前，不得以民办非企业的名
义从事活动包括诉讼活动。此案中的郑州广济
康复院虽有郑州市民政局颁发的社会福利机构
设置批准证书，但尚未经登记，其不得以郑州广
济康复院名义提起诉讼，郑州广济康复院原告
主体不适格，驳回杨永昌的起诉。

盼来了登记证书，准备开业
“虽然法院判决我们不符合要求，不具备起

诉资格，但是，我们还是盼来了一个好消息。”康
复院的秘书侯增喆昨天高兴地透露，就在法院
判决书下来没几天，康复院准备提起上诉时，民
政局副局长杨杭军告诉康复院，既然以前的文
件包括批准文件、设置批准证书等都合法，那都
还算数，“他会让工作人员尽快给我们办理登记
手续”。他们会给康复院捐助一批残疾人康复
器材，以支持残疾人康复事业。

6月 16日下午，民政局相关领导对康复院
内的设施和环境进行了实地考察，18日给康复

院下发了登记证书及相关文件。
“我们正准备开业呢。”侯增喆说，民政局最终

能为康复院排忧解难，“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激。”

民政局：能为残疾人康复事业做出贡
献，这也是我们的意愿

“只要结果是好消息就行了，其他的细节还
是别琢磨的太多了。”昨天 17时许，杨杭军说，
杨永昌的事儿办得不太顺畅，主要是法律有冲
突。最早的残疾人康复这块业务确实归民政部
门管，但2002年7月“三定方案”出台，残联从民
政部门分离出去，而规定的市残联的其中一项
职责就是指导和管理全市各类残疾人社会团体
和组织，“这样残疾人的业务职能随之也带出去
一部分，至于带出去多少，这是本糊涂账，到底
民政部门是登记还是不登记，大家理解也不一
样，一时还很难定论”。

后来，市政府开了协调会，也指出民政局不
应作为残疾人康复业务的指导部门。但是，杨
杭军说，他知道这件事后，就要求加大协调力
度，现在来看，结果是好的，“康复院能为残疾人
康复事业做出贡献，这也是我们的意愿”。

□晚报记者 鲁燕

本报讯 偷来的近万元玉器 40多元就
卖了。两男子频将偷来的白玉卖了“白菜
价”。被抓时才知道自己偷来的东西那么值
钱。昨天，两人因犯盗窃罪获刑。

今年 3月 1日，陈晖在珍宝大世界偷走
一件新疆和田青白玉仿古玉龙（价值 3000
元），然后以30元价格卖掉。随后，陈晖和好友
张瑞商量：“咱去偷几件回来卖。”张瑞同意了。

3月3日下午，陈晖和张瑞来到珍宝大世
界选定了一个人较多的摊位，张瑞站在摊位
前挡住老板的视线，陈晖趁机偷走一件青花

料老寿星玉器。随后两人又在另外两家摊
位上分别偷走一件新疆玉镂雕手把件（价值
9000 元）和一件新疆玉笑佛坠饰。第二天，
两人分别以 45元和 40元的价格将这两件玉
器卖出。

3月5日中午，两人又偷得一新疆青白玉
观音手，再次行窃时被公安人员抓获。两人
被抓后称，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这么值钱。

昨日，二七区法院以盗窃罪，判处陈晖
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1.5万元；
判处张瑞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1万元。
现赃物已追回并发还给失主。

线索提供 南南 张笑立

昨天傍晚，郑东新区如意湖畔的广场上，几个年轻人正在玩一种由一个大轮和一个小轮
组成的健身车。据称，这是一种刚上市的健身产品，可以减肥健身，提高使用者的平衡性、协
调性。“健身”已走进越来越多现代人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新型健身产品随之应运而生，而
“酷”的健身产品则吸引着更多的时尚青年的目光。 晚报记者 马健 文/图

输了官司，康复院却可以开张了
民政局给他们发了登记证，还答应捐助一批器材

4月30日本报以“投资100多万的康复院开不了业”为题，报道了一家民营康
复院获民政局批准成立却办不了登记证、无法开业，投资百万元的康复院闲置半
年多，因此将民政局告上法院的事儿。昨天，此案有了结果。不过对于业主杨永
昌来说，既是一个坏消息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官司输了，但康复院的登记证却
办下来了，市民政局还答应给他们捐助一批残疾人康复器材。 晚报记者 鲁燕

已经退休的杨永昌想成立一家康复院，
2007年，他先后投资了 100多万元为康复院买
来了空调、彩电和跑步机、拉力器等器材，还在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八大街租下了一栋楼
房的 6楼，面积有 1000多平方米。一切准备就
绪后，康复院向民政局提出申请，去年 7月 8
日，市民政局依据国家行业各项要求标准，对
他的康复院进行了现场验收合格后，正式下文
批准成立康复院，还下达了康复院“符合社会
福利机构设置要求”的通知。

拿到批文后，杨永昌了解到，要想开业，还

须到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民
管办）去办理登记手续。但杨永昌没想到，民管
办在为他核准名称、制定验资机构后告诉他：“先
前下的文件错了，残疾人的事应归残联管。”

而残联给予杨永昌的答复是，残联没有权
力成为康复院的业务主管部门。此时，民政局
又改口说：“应找卫生局。”杨永昌最后自己也
蒙了，咋跑出来这么多“家长”？

几经周折，杨永昌以康复院的名义将民政
局告上法院，要求民政局尽快为其办理相关手
续，办理登记证书。

最新进展

案情回顾
康复院获民政局批准成立却开不了业


